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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新威凌金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湖南新威凌金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

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泰证券”）出具的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

代表人的书面函告。

中泰证券原指定牛旭光先生、魏中山先生担任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，履行持续督导职责。

牛旭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，不再负责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，其后续工作

由中泰证券刘杰先生接替，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。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中泰证券委派的魏中山先生、刘杰

先生。

本次变更不影响中泰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，公司董事会对牛旭光先

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刘杰先生简历

湖南新威凌金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3 年 8 月 2 日



附件：刘杰先生简历

刘杰，男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高级副总裁，保荐代

表人，具有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。

曾先后参与浪潮信息配股、海王生物非公开发行、华成智云精选层、天纺标

北交所、鲁西化工发行股份吸收合并鲁西集团等项目现场工作。


